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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市国税第二稽查局组织经验
丰富的稽查干部为部分企业相关人员现
场举办了一场精彩的税务稽查讲座，打
破了企业和税务稽查部门相互对立的狭
隘认识，充分发挥了宣传教育和警示提
醒作用，进一步融洽了税企关系。

此次讲座采取现场讲解和税企互动
的形式，由在稽查一线工作多年的干部
向大家介绍稽查部门的职能职责、近几
年该局稽查工作情况和稽查工作流程，
讲解各项涉税知识，重点解读税收法规、
税收优惠政策、纳税人权利和义务、办税
程序等方面的知识，辅导企业规范账务

处理和所得税汇算申报。此外，讲座还
设置了税企互动环节，企业人员现场提
问，稽查干部就大家关心的涉税热点、难
点提问一一进行了耐心解答，同时还现
场演示了发票真伪识别方法，场面气氛
友好热烈，税企双方都受益匪浅。

举办税务稽查讲座是市国税第二稽
查局创新税收宣传的一次有益尝试，计
划每季度开讲一至两次，以税务稽查业
务骨干、专业团队为依托，以企业高管、
财会负责人、办税人员为服务对象，切实
打造尊重纳税人、服务纳税人、关爱纳税
人的税企交流新平台。 （赵渟婷）

市国税第二稽查局
税务稽查讲座正式开讲

有人怀孕5个月坚持分手
有人找亲戚到对方小区谩骂
分手背后是满满的互相伤害
调解员：要学会好好爱，也要学会好好说“再见”

都说清官难断家务事。碰
到情侣闹纠纷，小夫妻要离婚，
一般是劝和不劝分。镇海区司
法局的工作人员最近却收到了
锦旗和感谢信，当事人感谢调解
员们在“劝分”上的努力，让双方
少了很多痛苦。

“要学会好好爱，也要学会好
好说再见。”调解员们感慨，很多
情侣、夫妻都有美好的开始，最后
却是互相伤害的结局。爱情中，
学会友好告别，学会好好说“再
见”，也同样是一门必修课。

“多亏你们帮忙调解，不然我儿子去打架会出事
的。要是打官司解决，时间会拖得很长，彼此也痛苦。
现在能快速圆满地离婚也算是不幸中的幸运了。”近日，
小伙子董亮（化名）的母亲到镇海某调委会致谢。

都说劝和不劝离，这个母亲为什么要感谢工作人员
让儿子快速离婚呢？镇海区司法局的工作人员向记者
讲起一对小夫妻新婚不久闹离婚，鸡飞狗跳，险酿大祸
的故事。

一开始，董亮的老丈人带着女儿来咨询，说女儿周
梅（化名）结婚没多久就想离婚，可女婿欠了自己10万
元，又没借条，怎么办？调解员听完建议调解，于是第二
天叫了董亮一家来。董亮来了后，表示夫妻感情的确出
了问题。丈人口中说的10万元钱，是双方结婚前，丈人
拿来装修新房的，算是送给小两口的，不是借钱。调解
失败，双方不欢而散。

第二天一早，董亮主动找上了调解员，称愿意归还10
万元，但要求马上离婚。才过一个晚上，小伙的态度怎么
就180度大转弯了呢？

董亮的母亲说：“周梅的10多个亲戚朋友昨天来
小区，在楼下大喊大叫，说我儿子欠丈人10万元不肯
还，说得很难听。我儿子气不过，想打人。最后报警
了，在派出所做了初步协商，我们同意将10万元钱给
周梅，但要求马上办好离婚手续。”

调解员打电话给周梅，她答应来调解，表示聘金不
会退，而且要求董亮把家电、沙发这些嫁妆都退回来。

当天，从上午九点多到中午，周梅一直没有来，董亮
火气上来，认为对方又耍自己。调解员就放弃午休，耐
心劝导：“要是打架打伤了人还得被关，好好的工作也没
了，你也要考虑年迈的父母啊。你年纪轻，以后会有更
美好的人生的。”

后来，周梅和父亲来了，双方为嫁妆争执不下。周
梅要求退还全部嫁妆，折现7万元。董亮则认为，家电、
家具双方共同在使用，而且有折旧，只肯退还3.5万元。

调解员回头做周梅思想工作，分析这批嫁妆是婚
后的，属夫妻共同财产，而且打官司的话，那10万元
也没有证据。

终于，双方同意先去办理离婚手续，再来调解室
来领取履行款。然而，就在双方去民政局的路上，董
亮接到同事电话，称有人在网上发帖抹黑他，还公布
了他个人身份信息和单位信息。小伙的私事影响到
了公司的声誉，单位领导要求他处理好家事再上班。
这下，彻底惹毛了董亮，气冲冲地回到调解室，一把拎
走钱，称不调解了，并且还想起诉李某损害其名誉。

调解员立马向周梅求证此事，周梅并没有回避，
说可能是同学发的帖。

董亮的愤怒情绪飚升至极点，调解员只能一面耐
心劝解，一面积极为他们出谋划策删帖子。周梅见越
来越多人跟帖，也开始慌了，答应跟帖澄清事实，发声
明道歉，再到董亮公司向其领导说明情况。终于，双
方在次日离婚了。

“调解过程中还有很多细节，非常复杂，双方当事人几次情绪对抗到极点，差点发生不可挽回的
事。”调节员说，人说“宁破十座庙，不破一桩婚”，这起调解却是双方都恳求要离婚。

激烈争吵、找人到对方住处辱骂、报警、想动手斗殴、发帖抹黑……可以说各种手段都用上了。
“你伤害的，是那个曾经想相伴一生的人，伤害的也还有自己。”调解员感慨，可能学会怎么说分手，比

学会怎么恋爱更重要和迫切。年轻人，遇到感情纠纷，一定要先冷静下来，别因为一时冲动损人害己。

点评 学会说分手，碰到纠纷先冷静

调解员说，关于分手费、精神损失费的争议是常见纠纷，但是此
类费用的主张缺乏法律依据。刘婷和孙波因为性格不合等原因分
手。在没有侵害对方的人格权利的情况下，一般法律不会支持给付
精神损害赔偿金。但是，女方因为流产等原因将导致身体受到严重
损害，可以要求对方给予一定的补偿，具有正当性。

同为女性，调解员提醒处于热恋中的男女，特别是女生，千万要
对自己的身体负责。这既是对自己负责也是对对方负责，对肚子里
的孩子负责。 记者 王颖 通讯员 曹晓芳

故事
90后小夫妻新婚不久闹离婚
女方找了一群亲戚到对方小区谩骂……11

调解员回忆，28岁的刘婷（化名）第一次来调解
时，脚蹬一双细高跟鞋，妆容艳丽，打扮时髦，一点也
不像孕妇。

男朋友孙波（化名）25岁，一脸沮丧。
孙波说，刘婷已经怀孕5个月了，却坚持要分手、

打掉孩子，还要青春损失费。原来，两个人都是安徽
老乡，认识后很快陷入热恋，发生了关系。3个月后，
刘婷便怀孕了，可慢慢地，两个人经常为钱的事发生
不愉快。女方干脆提出分手，但表示如果不给青春损

失费的话，就要对张波
做过激的事情。

在调解室里，两个
小年轻又发生了言语
冲突。

调解员先稳控场
面，安抚双方。等两人
情绪缓和后，开始循循

善诱，从法律和道德层面入手，分头耐心做双方的工作。
“现在刘婷已经怀孕了，即将迎来新的生命。做

引产手术的话，对身体损伤也很大。我建议你们各自
留个缓冲期，回家好好想清楚。如果还是执意要分
手，3天后再来协商吧。”调解员建议。

3天以后，两人又来到调委会。调解员分别进行
一对一的谈心。刘婷仍执意要分手，表示宁愿打胎也
要结束这段感情，并要求孙波支付6万元作为补偿。
孙波却仍怀着一丝破镜重圆的幻想。

认识到两人感情已经彻底破裂，调解员采取了第
二套调解方案：解除恋爱关系。

调解员从感情和金钱方面着手，耐心开导孙波；
又劝刘婷考虑孙波的实际情况，把补偿金额降低。最
终，双方愿意做出让步。

孙波同意补偿刘婷4万元，当场签完调解协议书
后，孙波一次性支付刘婷3万元。刘婷做了引产手术
回来，孙波又支付了刘婷剩余的1万元。

故事
“我一定要分手，你给我青春损失费！”
怀孕5个月，女孩坚持分手22

点评 主张青春损失费缺少法律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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